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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提高企业清洁生

产水平，保护环境，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等 ６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
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 （ＨＪ ／ Ｔ ４２５—２００８）
二、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烧结）（ＨＪ ／ Ｔ ４２６—２００８）
三、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高炉炼铁）（ＨＪ ／ Ｔ ４２７—２００８）
四、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 （炼钢）（ＨＪ ／ Ｔ ４２８—２００８）
五、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 （涤纶）（ＨＪ ／ Ｔ ４２９—２００８）
六、清洁生产标准 电石行业 （ＨＪ ／ Ｔ ４３０—２００８）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 （ｗｗｗ ．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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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化

纤行业 （涤纶）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

理水平，化纤行业 （涤纶）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

水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发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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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行业 （涤纶）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纤行业 （涤纶）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分为六

类，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

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对苯二甲酸直接酯化法生产聚酯和以聚酯为原料生产涤纶纤维的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和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

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２５８９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ＧＢ １２９９８—９１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ＧＢ ／ Ｔ ８９６０ 涤纶牵伸丝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８９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４１８９ 纤维级聚酯切片

ＧＢ ／ Ｔ １４４６０ 涤纶低弹丝

ＧＢ ／ Ｔ １４４６４ 涤纶短纤维

ＧＢ ／ Ｔ １６６０４ 涤纶工业长丝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ＨＪ ／ Ｔ ２０—１９９８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ＨＪ ／ Ｔ ５７—２０００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装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上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各环节以及产品使用过

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聚酯

指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缩写 ＰＥＴ。

３３ 涤纶

指大分子主链中的各链节通过酯基相连的成纤维聚合物纺制的合成纤维，学名聚对苯二甲酸乙二

醇酯纤维，即聚酯纤维，中国俗称涤纶。

３４ ＰＯＹ、ＦＤＹ、ＤＴＹ
指涤纶长丝的主要产品，ＰＯＹ是涤纶预取向丝或部分取向丝 （高速纺丝），ＦＤＹ 是全拉伸丝 （包

括涤纶工业长丝，纺丝拉伸一步法），ＤＴＹ是低弹丝。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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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新水量

指在聚酯或涤纶生产过程中，每天或每年所消耗的生产新鲜水量 （包括主要生产过程、辅助生产

装置和附属生产部门的用水量，不包括循环水量和生活区用水量等）。

３６ 综合能耗

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生产该种产品所消耗的各种能源 （含耗能工质耗能）实物量与相应的能

源等价值乘积之和。

３７ ＶＯＣ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在 ２０℃条件下气压大于或等于 ０ ０１ ｋＰａ，或者特

定适用条件下具有相应挥发性的全部有机化合物的统称。

３８ 废丝、废料

指聚酯废料和纺丝、卷绕等工序产生的废丝。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涤纶工业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化纤行业 （涤纶）清洁生产标准各级指标要求见表 １。

表 １ 化纤行业 （涤纶）清洁生产标准指标要求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１  生产过程控制 采用集散型控制系统（ＤＣＳ）进行生产控制和管理

２  聚酯酯化水的处理 蒸汽汽提 通风汽提 排入预处理

３  聚酯工艺尾气处理 二次利用

４  聚酯乙二醇分离塔塔顶蒸汽 能源回收利用 作喷射蒸汽使用或制冷 直接冷凝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对苯二甲酸单耗 ／（ｔ ／ ｔ ＰＥＴ） ≤０ ８５８ ≤０ ８６０ ≤０ ８６５

２  乙二醇单耗 ／（ｔ ／ ｔ ＰＥＴ）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５ ≤０ ３３８

３  聚酯单耗 ／（ｋｇ ／ ｔ）

长丝
ＰＯＹ≤１ ０１０

ＦＤＹ≤１ ０１５

ＰＯＹ≤１ ０１５

ＦＤＹ≤１ ０２０

ＰＯＹ≤１ ０２０

ＦＤＹ≤１ ０２５

工业长丝 ≤１ ０３０ ≤１ ０５０ ≤１ ０６５

短纤维 ≤１ ０１０ ≤１ ０２０ ≤１ ０２５

４  新水量单耗 ／（ｔ ／ ｔ）
聚酯 ≤０ ９０ ≤１ ５０ ≤１ ７０

涤纶 ≤４ ０ ≤７ ０ ≤１２ ０

５  综合能耗 （以标煤

计）／（ｋｇ ／ ｔ）

连续聚酯 ≤１５０ ≤１６５ ≤１８０

非连续聚酯 ≤１６５ ≤１８０ ≤２００

涤纶长丝 ≤２２０ ≤２７０ ≤３３０

工业长丝 ≤３６０ ≤３８０ ≤４００

涤纶短纤维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００

切片纺 ≤２５０ ≤２７０ ≤３０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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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产品指标

产品一等品率 ／ ％ ≥９９ ≥９７ ≥９５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１  废水产生量 ／（ｔ ／ ｔ）
聚酯 ≤０ ３０ ≤０ ７０ ≤０ ９０

涤纶 ≤１ ２ ≤１ ４ ≤１ ６

２  ＣＯＤＣｒ产生量 ／（ｋｇ ／ ｔ）
聚酯 ≤２ ３ ≤４ ０ ≤８ ０

涤纶 ≤１ ８ ≤２ ０ ≤２ ３

３  ＶＯＣ产生量 ／（ｋｇ ／ ｔ）

聚酯 ≤０ ３５ ≤０ ４０ ≤０ ４５

长丝 ≤０ ０４ ≤０ ０６ ≤０ １０

短纤维 ≤０ ５４ ≤０ ７７ ≤０ ９０

４  ＳＯ２产生量 ／（ｋｇ ／ ｔ） ≤０ ７０ ≤０ ９０ ≤１ ２０

５  废丝、废料产生量 ／（ｋｇ ／ ｔ） ≤１０ ≤２０ ≤２５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  乙二醇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２  废丝、废料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３  三甘醇废液回收利用率 ／ ％ １００

六、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

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  环境管理与清洁生产审核

按照“清洁生产审

核暂行办法”的要求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并全部实施了无、低

费方案。通过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

按照“清洁生产审

核暂行办法”的要求

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并全部实施了无、低

费方案。按照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建立并运行环

境管理体系，环境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全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

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

清洁生产审核，并全部

实施了无、低费方案。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

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

全、真实

３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

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

理制度，安装计量仪

表，对能耗及物耗严

格定量考核，聚酯热

煤炉使用无硫或低硫

燃料，对噪声进行控

制等，应有污染事故

应急预案，节能减排

成绩优异成为行业的

标杆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

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

理制度，安装计量仪

表，对主要环节的物

耗、能耗有计量，聚

酯热煤炉使用无硫或

低硫燃料，对噪声进

行控制；应有污染事

故应急预案，节能减

排成绩良好

对能耗及物耗有考

核，聚酯热煤炉使用低

硫燃料，对噪声进行控

制；应有污染事故应急

预案，节能减排合格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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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４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１  对一般废物按

有关规定进行资源

化、减量化处理；

２  对危险废物按

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

处理

１  对一般废物按

有关规定进行减量化

处理；

２  对危险废物按

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

处理

１  对一般废物按有

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理；

２  对危险废物按有

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５  相关方环境管理

１  要求相关方在

生产过程中，遵守国

家和地方的环境法律

法规；

２  优先选择生产

过程满足环保要求的

相关方；

３  相关方定期提

供环境保护部门出具

的环境行为证明；

４  对相关方提出

的投诉和建议，能够

积极处理，并把处理

信息及时反馈给相关

方

１  要求相关方在

生产过程中，遵守国

家和地方的环境法律

法规；

２  优先选择生产

过程满足环保要求的

相关方；

３  对相关方提出

的投诉和建议，能够

积极处理，并把处理

信息及时反馈给相关

方

１  要求相关方在生

产过程中，遵守国家和

地方的环境法律法规；

２  优先选择生产过

程满足环保要求的相关

方

注： ＶＯＣ产生量为参考指标。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监测方法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５２ 核算

污染物产生指标系指末端处理之前的指标，以监测的年日均值进行核算。

５３ 统计

企业的物耗、新鲜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固体废物 （废料、废丝）、废液等，以法定月报

表或年报表统计为准。其中综合能耗指标在统计产量时，不同线密度产品以标准线密度除以实际生产

线密度的商为系数，相乘折算产量。标准线密度取值：长丝为 １６７ ｄｔｅｘ，短纤维为 １ ５６ ｄｔｅｘ。

５４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５４  １ 新水量单耗

ｈｗ ＝ Ｈｗ ／ Ｗ （１）

式中： ｈｗ———生产每吨聚酯或涤纶新鲜水消耗量，ｔ ／ ｔ；

Ｈｗ———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聚酯或涤纶生产及生产辅助环节所取的新鲜水总量，ｔ；

Ｗ———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聚酯或涤纶产量，ｔ。

５４  ２ 综合能耗

ｈ ｅ ＝ Ｈ ｅ ／ Ｍ （２）

式中： ｈ ｅ———吨产品综合能耗。指企业生产每吨相应产品所消耗的标煤量，企业综合能耗统计参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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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 ／ Ｔ ２５８９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ｔ ／ ｔ；
Ｈ ｅ———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相应产品消耗的能源总量折成标煤量，ｔ；

Ｍ———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相应产品总产量，ｔ。

表 ２ 各种能源折算成标煤的系数

能 源 类 别 折标煤系数 ／（ｔ ／ ｔ）

原煤 ０ ７１４ ３

液化石油气 １ ７１４ ３

柴油 １ ４５７ １

煤油 ／汽油 １ ４７１ ４

重油 １ ４２８ ６

０ ３ ＭＰａ蒸汽 ０ ０９４ ２８６

小于 ０ ３ ＭＰａ蒸汽 ０ ０７８ ５７１

注：１ 万 ｋＷ·ｈ电换算为 ４ ０４ ｔ标准煤，每立方米天然气换算为 １ ３３０ ０ ｋｇ标准煤

５４  ３ 产品一等品率

Ｐ ＝
∑
ｓ

ｋ ＝ １
Ｐｋ

Ｔ （３）

式中：Ｐ———产品一等品 （或一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Ｐｋ———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第 ｋ 种产品一等品 （或一级品）产量，ｔ；

Ｔ———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聚酯和涤纶总产量，ｔ；
ｓ———企业聚酯和涤纶产品类别总数，种。

质量等级指标参照国家标准：ＧＢ ／ Ｔ １４１８９ 纤维级聚酯切片，ＧＢ ／ Ｔ １４４６４ 涤纶短纤维，ＧＢ ／ Ｔ ８９６０
涤纶牵伸丝，ＧＢ ／ Ｔ １４４６０ 涤纶低弹丝，ＧＢ ／ Ｔ １６６０４ 涤纶工业长丝。
５４  ４ 废水产生量

Ｑ产生 ＝
∑
ｎ

ｉ ＝ １
Ｑｉ

Ｗ （４）

式中：Ｑ产生———生产每吨产品的废水产生量，ｔ ／ ｔ；
Ｑｉ———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聚酯或涤纶第 ｉ 个生产工段废水产生量，ｔ；

Ｗ———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聚酯或涤纶产量，ｔ；
ｎ———聚酯或涤纶的生产工段数，个。

５４  ５ ＣＯＤ产生量

Ｑ （ＣＯＤ） ＝
∑
ｎ

ｉ ＝ １
ρｉ（ＣＯＤ）× Ｑｉ（ＣＯＤ）

Ｗ × １ ０００
（５）

式中：Ｑ （ＣＯＤ）———生产每吨产品的ＣＯＤ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末端治理设施前废水
中 ＣＯＤ总量与各类产品总产量之比值，ｋｇ ／ ｔ；

ρｉ （ＣＯＤ）———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聚酯或涤纶第 ｉ 个生产工段排放口排放 ＣＯＤ质量浓度平均

值，ｇ ／ ｍ３；
Ｑｉ （ＣＯＤ）———同一计量时间内，聚酯或涤纶第 ｉ 个生产工段排放口排水量平均值，ｍ３；

Ｗ———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聚酯或涤纶产量，ｔ；

５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ｎ———聚酯或涤纶的生产工段数，个。
ＣＯＤ质量浓度监测方法，采用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１９１４—８９）。

５４  ６ ＶＯＣ产生量

Ｑ （ＶＯＣ） ＝
∑
ｍ

ｊ ＝ １
ρｊ ( )ＶＯＣ × Ｑｊ ( )[ ]ＶＯＣ

Ｍ × １０６
（６）

式中：Ｑ （ＶＯＣ）———生产每吨产品的ＶＯＣ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末端治理设施前的
ＶＯＣ总量与各类产品总产量之比值，ｋｇ ／ ｔ；

ρｊ （ＶＯＣ）———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相应产品第 ｊ 个工艺废气排气口 （聚合车间排气口、纺丝

空调排风口、组件清洗排风口、加捻车间排风口等）ＶＯＣ 质量浓度平均值，
ｍｇ ／ ｍ３；

Ｑｊ （ＶＯＣ）———同一计量时间内，相应产品第 ｊ 个工艺废气排气口排气量平均值，ｍ３；

Ｍ———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相应产品产量，ｔ；
ｍ———相应产品工艺废气排气口个数，个。

ＶＯＣ质量浓度监测方法，采用固体吸附 热脱附气相色谱 － 质谱法。
５４  ７ ＳＯ２ 产生量

Ｑ （ＳＯ２） ＝ρ
（ＳＯ２） × Ｑ （ＳＯ２）

Ｎ × １０６
（７）

式中：Ｑ （ＳＯ２）———生产每吨聚酯的ＳＯ２产生量。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企业生产末端治理设施前的ＳＯ２
总量与聚酯总产量之比值，ｋｇ ／ ｔ；

ρ （ＳＯ２）———在一定计量时间内，聚酯生产废气排放口末端治理设施前 ＳＯ２ 质量浓度平均值，

ｍｇ ／ ｍ３；
Ｑ （ＳＯ２）———同一计量时间内，聚酯生产废气排放口末端治理设施前排放烟气量平均值，ｍ３；

Ｎ———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聚酯总产量，ｔ。
ＳＯ２ 浓度监测方法，采用定电位电解法 （ＨＪ ／ Ｔ ５７—２０００）。

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６

ＨＪ ／ Ｔ ４２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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